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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修正總說明 

一、 按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係於九

十年八月一日制定公布，嗣為明確規範本市突發性重大消

費事件之處理方式及消費爭議申訴案件不受理之事由，並

配合經濟部廢除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爰修正本自治條

例部分條文，於一００年七月十一日公布施行。又為配合

本府法規委員會與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為法務局，再次修

正本自治條例，於一０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另鑒

於一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新北市發生八仙樂園粉塵暴燃案，

為凸顯消費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重要性，使參與

活動之消費者無後顧之憂，及配合一０四年六月十七日修

正公布之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爰修正本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並於一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 

二、 鑒於實務上常發生企業經營者以信用貸款分期付款方式提

供消費者付費選擇，或將其對消費者之債權轉讓貸款機構，

卻未充分告知消費者該貸款機構資訊、消費借貸契約及債

權讓與契約重要內容等資訊，致消費者在資訊不明確下誤

下決定，且貸款機構於企業經營者無法依約繼續提供應有

服務或商品或惡性倒閉時，卻仍向消費者催討貸款餘額，

嚴重損及消費者權益。為因應此類預付型交易消費型態，

爰於本自治條例增訂企業經營者透過貸款機構以信用貸款

分期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務，或約定將其債權讓與貸款

機構而由消費者分期付款與貸款機構時，均應明確告知消

費者內容並取得其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三、 另考量本市每年以商展方式銷售商品及服務之規模及場次

均為全國之冠，又企業經營者參展時常以促銷手法吸引大

量消費者前往商展場地並消費，如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與廣告、契約內容不符或違反法規，將有損消費者

權益，並引發大量消費爭議，爰增訂策劃展覽活動者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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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檢視相關文件，對於未依規定提供文件之企業經營者，

應拒絕其參展；又展覽活動期間如發現參展者所販售之商

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權益情節重大者，應即時通報本府

進行必要處置等規定。 

四、 又為及時因應並處理企業經營者無預警歇業，爰規定於本

市發生企業經營者無預警歇業等突發性重大消費事件時，

得由消保官指揮，並分派任務，執行機關應予配合之處理

機制等；另明定企業經營者應依法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確實辦

理履約擔保，以有效減少消費糾紛及充分保護消費者之權

益。 

五、綜上，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二條：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規定，本府得

將權限以公告方式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爰增訂第三

項。 

（二） 現行條文第三條：有關本條規定本府為執行消保法第三

條第一項之措施，必要時得訂定自治法規，核屬當然之

理，爰予以刪除。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依行政院一

０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院臺消保字第一０七０二一九八二

七號函核定本府一０七年五月九日府授法保字第一０七

二一０四四０四號函報修正本自治條例所檢送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意見認為，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務上係承保

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現行條文第四條第六項明定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之受益人為契約消費者或其繼承人，如

應受賠償之人非為消費者時，恐生爭議，爰刪除之。 

（四） 修正條文第七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列，為預防預付

型交易所帶來之交易風險，落實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第三款履約擔保之規定，於本條第三項增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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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應依法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確實辦理履約擔保。 

（五） 修正條文第八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配合消保法

第二條將郵購買賣修正為通訊交易，訪問買賣修正為訪

問交易，及消保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修正企業經營者應提

供消費者之資訊及提供之方式，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項。

另因消保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已規定未提供資訊者解除權

行使期間最長為四個月，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又經

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具有大量及快速之特性，

若無法以書面提供消費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閱、

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故配合消保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之

增訂，新增本條第二項。 

（六） 修正條文第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因修正條文

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已有限期改正之規定，爰刪除本條第

二項。 

（七） 修正條文第十條：本條新增，鑒於實務上常發生企業經

營者以信用貸款分期付款方式提供消費者付費選擇，或

將其對消費者債權轉讓貸款機構，卻未於事前告知消費

者該貸款機構、消費借貸契約或債權讓與契約重要內容

等資訊，致消費者在資訊不對等下誤作決定，及企業經

營者因倒閉等因素致無法依約繼續提供應有服務或商品

時，貸款機構卻仍向消費者催討貸款餘額，嚴重損及消

費者權益，爰增訂本條，明定企業經營者應清楚告知消

費借貸契約或債權讓與契約之重要資訊並取得消費者已

受告知之證明文件、消費者對於貸款機構之抗辯機制、

消費借貸契約或債權讓與契約於商品或服務契約終止或

解除時亦同時終止或解除、企業經營者應提供消費借貸

或債權讓與契約正本予消費者及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之

相關規範，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八）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條新增，本市每年以商展方式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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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品及服務之規模及場次均為全國之冠，如企業經營

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廣告、契約內容不符或違反法規，

恐引發大量消費爭議，爰增訂本條，課予策劃展覽活動

者應事前檢視相關文件之義務，對於未依規定提供文件

之企業經營者，應拒絕其參展，如發現參展者所販售之

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權益，且情節重大者，應即時

通報本府，俾進行必要處置。 

（九）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八條移列，現行條

文於年度開始前擬訂消費者保護方案，已無法符合消保

實務須因應實際發展中之事件予以即時處理之需要；又

各地方政府原配合「行政院辦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消

費者保護業務監督考核作業要點」規定，每年擬訂消費

者保護方案予行政院審議與考核，惟行政院於一 0 六年

三月一日修正該要點全文及名稱為「行政院辦理中央主

管機關消費者保護業務監督考核作業要點」，刪除對地

方政府之考核且不再請各地方政府提報消費者保護方案，

爰因應實務運作需求修正。 

（十）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三條移列，參

考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本條第四款。 

（十一） 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移列，由

於預付型交易型態日益興盛，於企業經營者無預警歇業

常造成重大損失，為及時因應處理，避免造成更多消費

糾紛，例示企業經營者無預警歇業為突發性重大消費事

件，以利本市消保官指揮監督，強化跨機關協力通報及

處理，爰修正本條。 

（十二）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移列，依

實務運作，消保官進行行政調查或處理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除請執行機關、警察局協同辦理外，亦常需要有

關機關之職務協助，爰修正本條。 

（十三） 修正條文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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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三十條移列，配合行政院修正發布消費爭議申訴

案件處理要點(下稱申訴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點規定

及因應相關實務需求，修正相關規定。 

（十四）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

一條及第三十二條移列，為增加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

對話溝通，進而促成雙方達成共識之機會，並破除消費

爭議協商機制之地理隔閡，增訂得以視訊等其他方式說

明案情。另配合電子化政府及實務運作需求，增訂第三

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經申訴人或企業經

營者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通知。參考消保法第四十三

條、第四十四條及申訴處理要點第十點，消費者於申訴

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保官申訴

或向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修

正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十五） 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四條移列，為

便利消費者，並符合實務需求，參照行政院消費爭議調

解辦法第六條修正，明定住居所在本市之消費者得申請

調解。 

（十六） 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移列，將

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三項有關未依該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

法律效果移列至罰則章規範。自現行條文第五條公布施

行迄今，實務上尚無執行機關因企業經營者未依該條第

二項規定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送備查而廢

止證照或勒令停業之案例，爰刪除該條第三項「應廢止

其相關證照，並勒令停業」之規定，惟消費場所之所有

人或使用人如未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送

備查，本府無從知悉消費場所是否業已投保，故為避免

消費者無法獲得賠償，仍有規範之必要，爰明定屆期不

改正者，得依實際違反情形處以罰鍰。 

（十七） 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三十八條移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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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違反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十條之罰則。 

（十八） 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及第

四十一條：現行條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

項及第四十一條之罰則規定，於消保法已有所規範，爰

予刪除，不予重複規定。 

（十九） 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本條新增，增訂違反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罰則。 

六、 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十三屆第八次定期大會第八次會議

(一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三讀審議通過。 


